
第四章　 林业管理

第一节　 机构与职能

一、 机　 构

新龙县林业局成立于 １９８１ 年 １１ 月ꎬ １９９５—１９９６ 年ꎬ 相继在全县 １８ 个乡 (镇) 和 ２ 个区设立了

２０ 个林业站ꎮ 股级行政编制 １０ 名ꎬ 机关工勤人员 ３ 名ꎬ 推广站事业编制 ２６ 名ꎬ 服务中心事业编制

２５ 名ꎬ 乡 (镇) 林业站事业编制 ５２ 名ꎮ
２００６ 年有从业人员 ４３０ 人ꎬ 其中公务员 ９ 人、 行政工勤 ３ 人、 事业干部 ９ 人、 事业工人 ２６ 人、

企业工人 ６６ 人、 计划内苗圃 (２ 个) 临时工 ３５ 人、 乡半脱产护林员 ４４ 人、 重点林区护林员 １８ 人、
村护林员 ２００ 人、 瞭望员 ４ 人、 护林哨卡员 ８ 人、 电台值班人员 ２ 人ꎮ

二、 职　 能

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林业方针、 政策、 法律、 法规、 规章和有关的决议、 指示ꎬ 结合新龙县实际ꎬ
制定相应的实施办法并组织实施ꎬ 起草地方林业法规、 规章草案ꎬ 完善林业政策和管理制度ꎻ 制订全

县林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ꎬ 负责林业信息的收集整理、 指导、 协调林业生产建设的总体布

局ꎬ 指导林业经济体制改革、 林业现代化企业制度建设、 林产品市场体系建设ꎻ 组织指导全县植树造

林、 国土绿化和林业生态工程、 防沙治沙、 经济林木、 造林绿化工程项目的建设ꎬ 对全县苗圃、 自然

保护区、 林业工作站、 林材检查站等实行宏观管理或转报林业基本建设、 多种经营、 技术改造、 转产

项目并指导实施ꎬ 组织协调外援、 外资造林项目和环境建设、 水土保持等方面造林绿化项目的实施ꎬ
指导监督森林采伐迹地更新ꎻ 主管全县森林资源ꎻ 负责森林资源保护管理的基础设施建设ꎻ 监督执行

限额采伐制度ꎻ 监督木材凭证采伐运输、 销售等林政管理工作ꎻ 负责林木、 林地权属管理ꎻ 负责征

用、 占用林地的初审ꎻ 监督林地的开发利用ꎻ 主管全县陆生野生动、 植物资源的保护管理ꎬ 负责国有

森林资源管理ꎻ 负责规划和指导山区林业综合开发ꎬ 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水土保持、 能源发展、 农业综

合开发、 扶贫等组织指导工作ꎻ 归口管理林业执法体系和林业执法工作ꎻ 会同有关部门负责指导林业

公安队伍建设ꎻ 指导、 协调、 监督查处破坏森林资源和野生动物、 植物资源的重大案件ꎻ 指导、 检

查、 监督、 协调全县森林防火、 森林病虫害防治、 森林植物检疫工作ꎬ 保护森林资源、 维护林区治

安ꎻ 制订林业科研发展规划ꎬ 林业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ꎬ 指导全县林业教育和专业人才培训ꎻ 负责林

业行业劳动工资工作及科技人员的宏观管理ꎻ 管理局机关公务员及直属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ꎻ 指导协

调全县林业宣传动员、 林业行业精神文明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ꎻ 指导、 监督林业系统财务工作ꎻ 建立

林业基金制度ꎬ 负责林业资金的征收、 管理、 使用、 审计ꎻ 负责林业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ꎻ 指导

林业招商引资、 对外劳务开发、 劳务输出、 林产品进出口业务ꎻ 承担县绿化委员会和县护林防火指挥

部的日常工作ꎻ 负责组织实施全县天保暨退耕还林工程任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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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森林资源

一、 概　 况

新龙县总面积 ９２４５７０ 公顷ꎮ 其中: 林业用地面积 ５０２３０９􀆰 ０ 公顷ꎬ 占总面积的 ５４􀆰 ３３％ ꎻ 非林业

用地 ４２２２６１􀆰 ０ 公顷ꎬ 占 ４５􀆰 ６７％ ꎮ 在林业用地中: 有林地面积 １９９３６０􀆰 ２ 公顷ꎬ 占林业用地面积的

３９􀆰 ６９％ ꎻ 疏林地 １４６３􀆰 ８ 公顷ꎬ 占 ０􀆰 ２９％ ꎻ 灌木林地 ２７５２４０􀆰 ２ 公顷ꎬ 占 ５４􀆰 ８０％ ꎻ 未成林造林地

５３９６􀆰 ５ 公顷ꎬ 占 １􀆰 ０７％ ꎻ 无林地 ２０８０９􀆰 ３ 公顷ꎬ 占 ４􀆰 １５％ ꎻ 苗圃地 ３９ 公顷ꎮ
经计算ꎬ 新龙县有林地覆盖率为 ２１􀆰 ５６％ ꎬ 含灌木林地的森林覆盖率为 ５１􀆰 ３３％ ꎮ

二、 各类林种面积、 蓄积

２００６ 年ꎬ 全县有林地总面积 １９９３０６􀆰 ３ 公顷ꎬ 总蓄积 ４６１９３３５３ 立方米ꎮ 其中: 用材林面积

３４０２􀆰 ６ 公顷ꎬ 蓄积 ９９７９０８ 立方米ꎻ 防护林面积 １９３２５０􀆰 ０ 公顷ꎬ 蓄积 ４４７１６４０５ 立方米ꎻ 薪炭林面积

２６５３􀆰 ７ 公顷ꎬ 蓄积 ４７９２８０ 立方米ꎮ

三、 公益林

(一) 林种结构

与上期调查相比ꎬ 有林地面积增加 ６４９１１􀆰 ６ 公顷ꎬ 疏林地面积减少 ３５２１􀆰 ９ 公顷ꎬ 灌木林地面积

增加 ８２９４３􀆰 ６ 公顷ꎬ 未成林造林地面积增加 ３１５０􀆰 ２ 公顷ꎮ
(二) 权属结构

１９８１ 年ꎬ 新龙县落实林业 “两制” 政策ꎬ 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ꎬ 按人均划定 ３ 亩 ~ ５ 亩集体林的规定ꎬ 由县委、 县政府成立了 “两制” 工作领导

组ꎬ ４ 个区 ２４ 个公社也相继成立了 “两制” 领导小组ꎬ 组织 ７ 个工作队ꎬ 共有 ７０ 余人参加这项工

作ꎮ 至年底ꎬ 全县 ２４ 个公社中ꎬ 除 ３ 个公社外ꎬ ２１ 个公社的山权林权已基本落实ꎬ ２１ 个公社 ２５９２２
人ꎬ 共划集体用材林 １０１１􀆰 １４ 公顷ꎻ 宜林荒山荒坡 １２０ 公顷ꎻ 薪炭林 ２４６０ 公顷ꎬ 人均 ０􀆰 ３７３ 公顷ꎬ
并于 １９８２ 年由县人民政府发放 “山林使用证”ꎮ １９９０ 年ꎬ 新龙县遵照州委 «关于加速完成我州国有

林确权颁证工作的意见»ꎬ 从 １９９０—１９９６ 年由县林业局、 新龙林业局、 道孚林业局三家对县内国有

林、 集体林进行实地勘验ꎬ 确定界限ꎬ 并对国有林进行确权颁证ꎮ 此次共核实确定出不同权属的林场

１０８ 块ꎬ 申请颁证 １０７ 块ꎬ 林地面积 ２０４４８６ 公顷ꎬ 森林蓄积量 １９０８９７９８ 立方米ꎮ 其中: 新龙林业局

国有林地 ７６ 块ꎬ 申请颁证 ７６ 块ꎬ 林地面积 ９５８８２ 公顷ꎬ 森林蓄积量 １１８０３０３９ 立方米ꎻ 道孚林业局

国有林地 １０ 块ꎬ 申请颁证 ９ 块ꎬ 林地面积 ８５８０１ 公顷ꎬ 森林蓄积量 ３８２６０８８ 立方米ꎻ 新龙县林业局

地方国有林地 ２２ 块ꎬ 申请颁证 ２２ 块ꎬ 林地面积 ２２８０３ 公顷ꎬ 森林蓄积量 ３４６０５７１ 立方米ꎮ
(三) 树种结构

新龙县乔木树种主要有冷杉、 云杉、 高山栎、 高山柏、 桦木、 杨树、 高山松ꎮ 其中: 以冷杉为优

势ꎬ 面积 ８８０２３􀆰 ７ 公顷、 蓄积 ２７０９８６３２ 立方米ꎬ 分别占林分面积、 蓄积的 ４４０１７％和 ５８􀆰 ６６％ ꎻ 其次

是云杉ꎬ 面积 ７２９９０􀆰 ９ 公顷ꎬ 蓄积 １６６８１３２４ 立方米ꎬ 分别占 ３６􀆰 ６２％和 ３６􀆰 １１％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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